
学术报告厅/图书馆报告厅使用申请流程 

1、活动时间确定后尽快申请，若要申请周五下午的学

术报告厅须在申请当周周二确认空闲后方可申请。 

2、填写《阳光学院学术报告厅/图书馆报告厅使用申请

表》。 

3、指导老师意见、指导老师签名：由校团委指导老师

签署。 

4、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将表格交到两办。 

    5、校长办公室将按照审批程序、申请的先后顺序及事

情的轻重缓急统筹协调安排报告厅的使用。 

    6、报告厅内禁止吸烟，不得随地吐痰、乱扔果皮纸屑，

不得将零食、杂物带入报告厅内，不得随意粘贴标语、条幅、

图案，防止清除不净造成污迹。 

7、申请部门要严格遵守报告厅的使用管理规定，未经

许可不得私自操作报告厅的器材和设备。如需布置会场，需

征得管理人员同意后方能进行，待活动结束后立即清理报告

厅并复原所有的器材和设备。 

 

 
 
 
 
 
 



 
 
 

阳光学院学术报告厅/图书馆报告厅使用申请表 

申请部门  
使用时间 

（注明具体时段） 

 

 

 

申请人  联系方式  

活  

动  

主  

题 

 

申请场所 学术报告厅 □        图书馆报告厅 □ 

指导老师意见  指导老师签名  



 

备  注 

1、请申请部门提前办理申请手续，表格内容均为仿宋

-GB2312，四号，水平居中。 

2、本表格一式两份，指导老师签署意见后一份交至两办，

一份部门留底。 

3、报告厅使用后，申请部门应负责场地清理。 


